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宁聚计划落户要求：
根据南京市人才集体户口（“宁聚计划”）落户政策，公安部门为每所高校设立了一个毕业生落户的集体户口，我校的地址为：龙眠大道101-66号（江宁校区）。本集体户不再属于学生集体户口，属于南京常住集体户口，户口常表由个人保管，需要时可直接持该户口常表到公安户籍部门办理相关事务，无需再经由学校，比户口托管在学校使用更加方便。托管在校的期限仅为一年，而“宁聚计划”暂无期限限制。以后如迁往外地，须凭迁入地公安部门签发的准迁证办理迁出。
二、户口托管要求：
户口托管仅限工作单位已定但就业协议签订较迟的情况下，方可申请。申请户口托管必须在离校前填写提交《毕业生户口托管申请表》。户口托管期为1年，1年内必须将户口迁出；逾期不迁的，户口无法借用于购房、招聘、拆迁、结婚生育、身份证补办及更换等一切事务，也不能出具相关证明，同时户口将被学校强制迁出，本人将处于无户口状态，无法办理任何与户籍相关的事务，一切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。户口托管在学校的毕业生，就业单位确定后，本人须及时持“三方协议”或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到保卫处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